编 号：

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后期资助项目
申    请    书
学  科  分 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成  果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   请  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  在   单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 请  日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
2016年7月
申请者的承诺：
    我承诺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如获准立项，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，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者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填  表  说  明
1、填写《申请书》前，请仔细阅读《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后期资助项目申报通知》
2、《申请书》必须如实填写，数据要有原始凭据，文字应明确严谨。

3、《申请书》中的“研究方向”和“专业领域”请查阅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《学科分类与代码》（国标）。
4、本表各栏除特别规定外，均可以自行加行、加页。

5、《申请书》可在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网站（http://www.rjwm.sdu.edu.cn/）下载。

6、推荐人须具有正高职称。
7、其他注意事项，详见各表脚注。
一、基本情况
	成果名称
	

	主题词
	
	所属学科
	

	计划完成时间
	
	成果形式
	□专著  □.资料汇编

	申报成果字数
	
	最终成果字数
	

	本成果受过何种资助
	

	是否博士论文
	否 □
	是 □  通过答辩时间
	

	博士论文名称
	

	申  请  人  情  况

	姓  名
	
	所在单位
	

	职  称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职  务
	
	专业领域
	

	外语语种
	
	外语水平
	
	最后学历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电子邮件
	
	手机
	

	本成果主要合作者情况

	姓  名
	出生年月
	职称
	研究专长
	工  作  单  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近三年内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

	成果名称
	出版、发表、提交单位
	出版、发表、提交时间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注：相关性研究成果须报送成果首页并版权页复印件。提交有关单位的研究咨询报告，须报送采纳单位的采纳证明。
二、申报成果介绍
	1．本成果主要内容（详写）；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;  理论创新程度、学术价值（此栏目不超过3500字）

	


	2．研究进展情况或已完成的研究内容、已取得的实质性突破；研究资料准备情况；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；下一步的研究计划

	

	3．已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反响

	


注：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反响须报送有关证明。
三、推荐人意见

	推荐人要对申报成果的创新程度和学术价值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，并且承担相应的信誉责任。

	推荐人姓名
	
	专业

职务
	
	研 究

专 长
	

	工作单位
	
	联 系电 话
	

	                 推荐人签字：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推荐人姓名
	
	专业

职务
	
	研 究

专 长
	

	工作单位
	
	联 系电 话
	

	                 推荐人签字：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四、评审回避

	成果评审时需要回避的专家，可以提出三名，写出姓名和工作单位，另页附在申请书中。


五、申请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意见
	申请书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；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、修改申报成果所需的时间和条件；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。

	申请书填写的内容属实；本单位能提供完成、修改申报成果所需的时间和条件；本单位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。推荐该成果申报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后期资助项目。
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 9 月 16 日


六、评审意见

	专家评审意见

	

	评

审

结

果
	评审组人数
	
	表决结果
	赞成数      反对数       弃权数

	
	专家签名：
年    月    日

	项目组织单位意见
	


《成果介绍》活页

成果名称：
	本成果主要内容（详写），主要观点，研究方法，学术创新，学术价值；存在问题和需要改进之处，下一步研究计划。（限3500字以内）



注： 1.活页内容须与申请书“二、申报成果介绍”中的内容一致。

2.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。

3.用小四号宋体填写，版面控制在4页以内。用A3纸双面印制，中缝装订，一式5份，夹在申请书中。



